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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塑料污染防治法律问题研究

王欢欢，朱先定

摘　要：微塑料是一种新型、独立的污染物，广 泛 存 在 于 海 洋、内 水、土 壤、大 气 等 环 境 中，需 要 监 管

从其产生到最终治理的全过程。单纯依 靠 固 体 废 弃 物 污 染 防 治 的 相 关 立 法 无 法 有 效 预 防 和 治 理 微 塑 料 污 染。

在发达国家，微塑料污染防治已取得立法上的进展，却囿于立法规制范围 过 窄 以 及 对 微 塑 料 的 法 律 属 性 界 定

不明，更多具有宣示性意义。就我国的微塑料污染防治而言，应采用 统 一 的 强 制 性 措 施 禁 止 在 特 定 种 类 产 品

中原生微塑料的添加；同时，修改相应立法，防 治 大 气、水、土 壤、固 体 废 弃 物、海 洋 等 领 域 的 次 生 微 塑 料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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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５毫米的塑料颗粒、纤维和碎片等，根据来源，可分为原生微塑料和次生

微塑料［１］。原生微塑料是指在工业生产作为原料添加的和产品生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塑料颗粒。

前者如在个人护理以及洗涤用品中添加的人工制造的塑料颗粒物，后者如轮胎使用过程中磨损产生

的细微塑料颗粒物［２］（Ｐ４０－４２）。次生微塑料是指大型塑料垃圾在阳光、水 力、风 力 等 自 然 作 用 力 下，

发生进一步的分解而形成的碎片［３］。

２０１６年，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明确将塑料微珠 纳 入 大 会 决议，指出各成员国应号召产品制

造商关注含有 “塑料微珠 （Ｍｉｃｒｏｂｅａｄｓ）”和可降解聚合物的产品［４］。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针对海洋微

小的塑料碎片的研究开始出现。２１世纪初，有关微塑料的研究 迅 速增 多，从最初的海洋微塑料直

至水体、大气、土壤等环境中的微塑料污染，科学家研究了微塑料的来源、分布、迁移转化、对生

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等科学问题，重要的研究成果竞相出现［５］。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微塑料及

其危害提供了科学基础。然而，已有对微塑料污染控制对策的研究主要分布于环境科学、生态学等

领域，更多从科学机理的层面提出对策性建议，而较少有文献从法律规范分析的角度探讨微塑料污

染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应对。这正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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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塑料是应防治的新型污染物

（一）微塑料是新型污染物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作为新型污染物的微塑料已逐步被公众和政府机构知晓［６］。那么，在法律

意义上，微塑料是否为一种新型污染物呢？一方面，原生微塑料不完全属于固体废物的范畴，尤其

是作为生产原料添加的原生微塑料，并不属于 “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

或者放弃”的物质。此外，原生微塑料还可能来源于化学纤维洗涤、轮胎磨损、城市灰尘、路面标

线磨损、海洋船舶粉刷、个人洗护产品使用排放、生产中添加的塑料微珠泄露等。这些细微状的颗

粒可能悬浮于大气或进入水体、海洋，并不完全适用于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
另一方面，大型塑料垃圾分解而形成的次生微塑料也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废弃塑料。原因在于：

就分布、迁移转化能力、毒性而言，虽然塑料垃圾已经遍布全球，但对环境和生物圈的影响广度不

及微塑料。处于微粒形态甚至纳米形态的微塑料可存在于大气、水、土壤、海洋等环境中。更重要

的是，微塑料的迁移能力强于塑料。固体废弃物经过压缩、固化和填埋等方式处理，可以较好地固

定在某一区域。进入大气和土壤以及生物体内的微塑料难以被分离和收集。微塑料不仅可以通过水

流和风力等外部自然作用进行转移，由于其粒径较小，还容易在生物摄取后通过食物链传递，在动

物和人类体内积聚，甚至进入生物体的血淋巴和组织［７］。此外，微塑料本身含有极易于附着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使其往往具有更高的毒性［８］。
我国已经成为塑料生产、消费和排放大国。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１至９月，我国塑料制品

行业累计完成产量４　５１９．３万吨，同比增长０．３％①。塑料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由微塑料引起的

环境问 题［９］。中 国 沿 海 和 内 陆 河 流 地 区 均 受 到 微 塑 料 污 染，研 究 者 们 在 黄 海［１０］、渤 海［１１］、东

海［１２］、南海［１３］、长江口［１４］、三峡水库［１５］、洞庭湖和洪湖［１６］等水域均检测出微 塑 料 的 存 在。研 究

人员也在分布于中国由北向南的海岸线的１７个采样点的养殖牡蛎中普遍检测到 微塑 料，总共有１
２１８种［１７］。微塑料广泛存在于贝类等海产品中，当人类食用这些被污染的海产品时，可能对人类健

康构成潜在风险［１８］。鉴于微塑料的分布广泛性、防控的特殊性、环境危害性及潜在的健康危害性，
因而微塑料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污染物。

（二）微塑料是 “应防治的污染物”
我国的 《环境保护法》仅列举了污染物的大致类 型，即废气、废水、废渣、医疗废物、粉尘、

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光辐射、电磁辐射等②。 《水污染防治法》给出了相对明

确的界定，依照其附则，水污染物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的，能导致水体污染的物质。而水

污染是指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性的改变，从而

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③。即便有法律相对明

确的规定，污染物是否属于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生产建设或其他活动中应防治的污染

物可能存在争议，对一些新型污染物尤其如此。原因在于，“污染物”和 “应防治的污染物”是不

同的概念。污染物的范围非常宽泛，只要是人为活动产生，排放至自然环境中，某一种物质或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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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工业和信息化部：《２０１８年１－９月 塑 料 制 品 行 业 运 行 情 况》，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ｉｉｔ．ｇｏｖ．ｃｎ／ｎ１１４６３１２／

ｎ１１４６９０４／ｎ１６４８３６６／ｎ１６４８３６７／ｃ６５０５９６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２０１９－０３－３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４２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附则还规定，有毒污染物，是指那些直接或者间接被生物摄入体 内 后，可 能 导

致该生物或者其后代发病、行为反常、遗传异变、生理机能失常、机体变形或者死亡的污染物。



超出环境本身的含量，即可称之为污染物。而从规范的意义来看，只有部分污染物才属于应当被预

防和控制的污染物，现行立法界定 “应防治的污染物”的主要方式为： （１）制定并颁布污染物名

录，列举出应受相应法律条文规范的污染物。我国的 《危险废物名录》《应税污染物名录》和拟制

定的 《有毒有害污染物名录》《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都属于该类型。（２）在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列

举企业应控制排放的污染物类型，并在环境质量标准中列举应达到总体控制标准的污染物类型。例

如，我国 《空气质量标准》规定了十类环境空气污染物，并设定了相应了浓度限值，《石油化学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则规定了石油化学工 业生 产中 排 放 较 多的 百 余种 污染 物。 （３）在一般污染物

中，赋予某些污染物更高的权重，采取更严格的控制方式。例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纲要》确定实施总量控制的四项污染物被称作 “重点污染物”，即化学需氧量、氨氮、二

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这些污染物是排污许可证制度和减排考核制度的主要控制对象。

微塑料是一种广泛分布、具有环境毒性和生物毒性的新型污染物。然而，对照以上 “应防治污

染物”的类型，它尚未被纳入规范的范围，处于监管的空白。事实上，对微塑料污染的国内法律规

制和国际行动已经出现。２０１６年５月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了海 洋微 塑 料污 染的 全球评 估报 告，并敦

促各沿海国家尽快加强海洋微塑料的科学研究和相关法 规的 制 定工 作。２０１７年６月，联合国海洋

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 《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行动呼吁》宣言，呼吁各国加快行动，预防和显

著减少包括塑料和微塑料在内的各种海洋污染，并执行长期而有力的战略，以减少塑料和微塑料的

使用①。在国际法律层面，推动塑料污染物乃至原生微塑料的减排可能会成为国际环境法律活动的

新热点。事实上，随着对微塑料科学研究的深入，微塑料污染的危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于

２０１６年已将海洋微塑料纳入海洋环境常规监测范围，并通过 《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定期向公

众公布监测结果。目前，《海洋垃圾监测技术指南》、《海洋垃圾监测与评价技术规程》和 《海洋微

塑料监测评价技术规程》等已由相关研究机构编制完成，这些监测标准和技术规范为我国海洋垃圾

和微塑料监测与评价提供了技术支撑。考虑到微塑料本身的环境危害、可能的健康危害以及中国日

益面对的国际压力，微塑料应成为 “应防治的污染物”。

三、微塑料对我国污染防治立法的挑战

作为一种新型的污染物，微塑料广泛存在于海洋、内水、土壤、大气等环境中。然而，我国目

前并未将微塑料作为一种 “应防治的污染物”，现有立法难以对微塑料污染形成有效的监管。

第一，在大气污染防治中，微塑料的形式和来源多样，难以查明确切来源。大气环境中微塑料

有４种形貌类型，即纤维类、碎片类、薄膜类和发泡类，绝大部分为纤维类，占９５％；这些微塑

料的主要成分为聚酯 （纤维类）、聚氯乙烯 （纤维类和薄膜类）、聚乙烯 （碎片类）和聚苯乙烯 （发

泡类）［１９］。而且作为次生微塑料，其产生于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并且随风力不断转移和扩散，难

以确定固定的污染源。因此，针对工业、机动车船和煤炭等产生的大气污染的控制并不能很好地适

用于大气中的微塑料污染防治。

第二，在水污染防治领域，微塑料未能被纳入有毒有害物质的范围。２０１７年新修订的 《水污

染防治法》要求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建立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

—４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参见第７１届联合国大会２０１７年７月６日 大 会 决 议 《我 们 的 海 洋、我 们 的 未 来：行 动 呼 吁 （Ａ／７１／Ｌ．７４）》，网

址：ｈｔｔｐｓ：／／ｕｎｄｏｃｓ．ｏｒｇ／ｃｈ／Ａ／７１／Ｌ．７４，２０１８－０４－１０。



一批公布的 《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主要将具有明显毒素的化学品纳入名录，微塑料不在此列①。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和 《地下水质量标准》中所监测的指标也仅包括有毒的塑料成分。由于微

塑料本身往往不具有明显的毒性，多在进入环境后通过吸附和化合作用产生毒性。如果不规定企业

水污染排放和污水处理厂出水中微塑料的控制标准，微塑料将越来越多地进入水循环。科学研究发

现，在九个不同国家的１９个地点购买了１１个全球品牌的２５９瓶瓶装水中，有９３％的瓶装水监测出

了微塑料，并且平均每升加工的瓶装水中有１０．４个微塑料颗粒 （直径大于１００微米）［２０］。同时也

已有大量的文献表明，由于微塑料体积小，污水处理系统常无法将其过滤，许多微塑料通过污水处

理厂进入到了自然环境之中［２１］。
第三，在土壤污染防治中，目前主要规范的是土壤中农用地膜使用导致的塑料污染。２０１６年

国务院印发的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指出，要加强废弃农膜回收利用，严厉打击违法生产和销

售不合格农膜 的 行 为，建 立 健 全 废 弃 农 膜 回 收 贮 运 和 综 合 利 用 网 络，开 展 废 弃 农 膜 回 收 利 用 试

点②。然而，从土壤中微塑料预防和控制的角度看，除农用地膜外，垃圾填埋场塑料污染、生活垃

圾堆放塑料污染、原生微塑料贮存管理等问题都应受到关注。
第四，作为固体废弃物的重要类型，塑料污染仅能适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立法各个监管环

节的各项制度。然而，在污染物特性上，微塑料不同于塑料废弃物。鉴于我国废弃物分类、回收、
再利用体系尚未真正确立，塑料污染控制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微塑料污染的日益严重。

第五，海洋是多数微塑料污染物的最终去向，然而，在我国的海洋污染防治法中，已有规定仍

较为欠缺。总体而言，我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包括了防治陆源污染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防

治海岸工程和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防治倾倒废弃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和

防治船舶及有关作业活动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即便如此，在已有立法中，仅１９８５年 《海洋倾

废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塑料制品作为能在海面漂浮或在水中悬浮，严重妨碍航行、捕鱼及其他活

动或危害海洋生物的人工合成物质，被列为附件一禁止倾倒的物质。此外，我国海洋垃圾问题的管

理责任仍然不清晰，并且缺乏海上和内陆水上运输及渔业产生塑料垃圾的有效监管。
第六，我国缺乏人为添加微塑料颗粒污染控制的相关规定。除上述次生微塑料外，企业生产过

程中人为添加的塑料微珠等原生微塑料也可能在生产、运输、贮存、使用和处置过程中泄露或被人

为弃置③。除了在处置环节可作为固体废弃物，适用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的相关立法外，其他环节

产生的微塑料污染控制的立法付之阙如。
总体而言，我国对于微塑料的专门法律监管还处于空白状态，原因在于：首先，微塑料是一种新

型、独立的污染物，立法者和主管部门对此认识不足。即使微塑料污染已成为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公众和立法者仍将微塑料视为塑料污染的一种类型，忽视了其不同于塑料和其他污染物的特性。其

次，作为迁移性很强的污染物，微塑料污染属于全球共同的污染问题，需要全球和区域国际合作应

对。目前，各国对微塑料的认知各有不同，采取的措施和进度也各有差别。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塑

料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最后，微塑料污染的防治需要生产、贸易、使用、回收和处置等全过

程的控制，目前基于环境要素分别立法的方式并不利于微塑料污染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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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发布 〈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 （第一批）〉

的公告》，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ｈｂ．ｇｏｖ．ｃｎ／ｇｋｍｌ／ｈｂｂ／ｂｇｇ／２０１７１２／ｔ２０１７１２２９＿４２８８３２．ｈｔｍ，２０１８－０４－２０。

参见 《国务院关于印 发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 的 通 知》，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６－０５／

３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７８３７７．ｈｔｍ，２０１８－０４－２０。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已 通 过 立 法 修 改 明 确 要 求 企 业 严 格 控 制 塑 料 颗 粒 生 产、管 理、运 输 中 的 污 染。Ｃａｌ．Ｗａｔｅｒ
Ｃｏｄｅ§１３３６７ （ｂ）（１），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ｇｉｎｆｏ．ｃａ．ｇｏｖ／ｃｇｉ－ｂｉｎ／ｄｉｓｐｌａｙｃｏｄ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ｔ＆ｇｒｏｕｐ＝１３０　０１－１４０００＆ｆｉｌｅ＝
１３３６７，２０１９－０３－１１。



四、国外微塑料立法的最新发展

科学研究的深入使得微塑料的危害日益被公众知悉，环境保护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 “击败

微珠”的运动［２２］。该运动通过与大型化妆品公司协商、向消费者宣传教育和议会游说，力图减少

全球的微塑料污染。最重要的是，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微塑料的专门立法开始出现。
（一）国外微塑料专门立法的总体情况

自２０１４年起，微塑料专门立法在美国一些州率先得以通过。２０１５年，美国联邦议会和州议会

首先通过立法，禁止在个人护理产品、化妆品中有意添加塑料微珠，禁止生产和销售含有塑料微珠

的冲洗型化妆品。

表１　全球微塑料国内立法概况①

国家 公布日期 法规及生效日期

美国 ２０１５年１２
月２８日

《无微珠水法》：１．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 起，禁 止 生 产 有 意 添 加 的 塑 料 微 珠 的 个 人 护 理 品；

２．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禁止销售 （包含进口和州际交易）含塑料微珠的个人护理产品

韩国 ２０１６年 《化妆品安全标准规定》：１．从２０１７年７月份开始将禁止生产；２．２０１８年８月禁止销售含

有塑料微珠的化妆品

瑞典 ２０１６年１月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开始禁止在瑞典市场上销售含有塑料微珠的冲洗型化妆品

法国 ２０１６年８月 《生物多样性恢复、自然与人文景观法令》（简称 《生物多样性法令》）：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

所有含有塑料微珠的化妆品都将禁止销售

加拿大 ２０１６年１１
月５日

《化妆品中塑料微珠法规》：１．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 起，任 何 人 不 得 生 产 和 进 口 任 何 含 有 塑

料微珠的化妆品，不包括天然保健品和非处方药；２．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禁止生产和进口含

塑料微珠的化妆品包括非处方药品和天 然 保 健 品；３．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 起，任 何 人 不 得

出售含塑料微珠的化妆品，不包括天然保健品和非处方药；４．２０１９年７月１起禁止出售和

待售含塑料微珠的化妆品包括非处方药品和天然保健品

英国 ２０１７年９月 １．２０１８年１月禁令正式生效，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制造商将禁止在磨洁肤膏、牙膏和沐

浴露等产品中添加塑料微珠；２．２０１８年６月，英格兰和苏格兰全面禁止销售含有塑料微珠

的冲洗型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的禁令正式生效

新西兰 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４日

根据 《废物最小化法 （ＷＭＡ，２００８年）》第２３条修订条例，从２０１８年６月开始禁止所有

改善外观、去角质、清洁或磨砂性洗涤产品中，以及个人护理产品 （包括家用、汽车和其

他清洁产品）中包含塑料微珠

英国 （北爱

尔兰地区）
２０１８年５

月１０日

《环境保护 （塑料微珠）（北 爱 尔 兰）法 规２０１８》：２０１８年９月 起，禁 止 将 直 径 小 于５ｍｍ
的塑料微珠用于洗去型个人护理产品的成分，并禁止销售任何含有此类成分的产品

随即，加拿大修改 《联邦环境保护法》，要求在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之前禁止生产、进口和销售含

塑料微珠的个人护理产品、化妆品，并将直径小于５毫米的塑料微珠列入有毒物质名录。加拿大是

第一个将微塑料作为一种有毒物质进行法律监管的国家。在禁止塑料微珠方面，加拿大对微塑料的

监管，主要分两步实施：第一，２０１５年，加拿大议会通过政府将微塑料添加到 《加拿大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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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 据 来 源：国 家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检 疫 总 局 进 出 口 食 品 安 全 局，网 址：ｈｔｔｐ：／／ｊｃｋｓｐａｑｊ．ａｑｓｉｑ．ｇｏｖ．ｃｎ／ｗｘｔｓ／

ｇｗｚｘｊｙｊｙｙｑ／２０１８０３／ｔ２０１８０３２０＿５１４６１６．ｈｔｍ，２０１９－０３－３０。商务 部 贸 易 救 济 调 查 局，网 址：ｈｔｔｐ：／／ｇｐｊ．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ｚｕｉｘｉｎｄｔ／２０１６１１／２０１６１１０１７８１９４８．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９－０３－３０。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 检 疫 总 局 进 出 口 食 品 安 全 局，网 址：ｈｔ－
ｔｐ：／／ｊｃｋｓｐａｑｊ．ａｑｓｉｑ．ｇｏｖ．ｃｎ／ｗｘｔｓ／ｇｗｆｌｆｇ／２０１７１２／ｔ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５０８６４６．ｈｔｍ，２０１９－０３－３０。



法》附件一的有毒物质清单的议案［２３］。第二，２０１７年，根据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的授权，制定

禁止生产、进口和销售含有塑料微珠的洗漱用品的条例①。与美国不同，加拿大并非直接禁止向化

妆品中添加塑料微珠，而是先将其纳入有毒物质的范畴。
近期，欧盟成员国向欧盟理事会提交声明，要求在欧盟内部禁止使用塑料微珠；英国也已承诺通

过立法禁止在个人护理产品、化妆品中使用塑料微珠；荷兰政府虽然没有立法禁止个人护理产品、化

妆品中的塑料微珠，但通过与工业和贸易组织合作使得约８０％的化妆品公司不再添加塑料微珠［２４］。
微塑料控制的立法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了新共识，陆续有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通过

了在个人护理产品中禁止添加塑料颗粒的法案或禁令，这些正演化成环境保护立法中的 “新浪潮”。
（二）已有微塑料专门立法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由于各国禁止塑料微珠添加的立法较为相似，我们将以美国联邦 《无微珠水法》为样本，分析

已有微塑料专门立法的特点与局限性。

２０１４年，美国伊利诺伊州率先通过塑料微珠立法。２０１５年，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
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缅因州、马里兰州、新泽西州和威斯康星州等相继制定了新法或进行法

律修改，确定了在特定期限内，限制或禁止制造和销售含有微珠的个人护理产品。在塑料微珠立法

中，各州的规定并不尽相同，例如：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将塑料微珠限定在不可生物降解的塑

料微珠，对可进行生物降解的塑料微珠进行豁免，而加利福尼亚州则将可生物降解的微塑料也纳入

到禁止的范围之中。在各州立法的推动下，美国联邦议会于２０１５年通过了 《无微珠水法》。
《无微珠水法》是对 《联邦食品、药物与化妆品法》的修改，在后者的体系下增加了禁止在个

人护理品中添加塑料微珠的条款：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禁止生产有意添加塑料微珠的个人护理

品；自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禁止销售 （包含进口和州际交易）含塑料微珠的个人护理产品。该法

中的 “塑料微珠”是指任何小于５毫米的用于去除角质和身体清洁的固体塑料颗粒。依据该法，对

于含塑料微珠的药妆而言，禁止生产和销售的起始日期为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和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２５］。
在美国环境保护立法沉寂数年之后，《无微珠水法》的颁布被称为联邦环境保护立法的新突破。

然而，从微塑料污染防控的角度出发，该法仍有一定的局限：
一方面，立法规制范围过于狭窄，仅局限于原生微塑料中作为工业原料的微塑料的控制，而且

仅控制身体清洁等个人护理品中人为添加微塑料。原生微塑料添加较多的涂料、工业树脂等产品反

而被排 除 在 外。事 实 上，个 人 护 理 产 品 使 用 过 程 中 排 放 的 微 塑 料 仅 占 海 洋 中 原 生 微 塑 料 的

２％［２］（Ｐ５５－５７）。更重要的 是，对 于 占 微 塑 料 总 量８０％以 上 的 次 生 微 塑 料 并 未 涉 及。因 此，以 美 国

《无微珠水法》为代表的立法，尽管具有突破性意义，但就整个微塑料污染的治理来说，这还仅仅

是一小步。
另一方面，对于微塑料的法律属性界定不明确。微塑料作为一种独特的污染物，不仅存在于不

同的环境要素之中，而且具有很强的迁移性和转化性，很难将其归类于现有的某一类污 染 物。因

此，对于微塑料进行有效的规制，必须首先对其独立的法律属性有明确的认识和清晰的界定。在此

基础上建立起全要素的动态监管体系，在微塑料的每一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
结合微塑料污染的特性和美国 《无微珠立法》的制定过程，以上局限的原因大致为：
第一，在 《联邦食品、药物与化妆品法》下，增加禁止在个人护理品中添加塑料微珠的规定，无

需对原有法律条款进行较大修改和重新界定，具体执行也较为简单清晰，具有立法上的可操作性。
第二，个人护理品中的塑料微珠替代的成本较低。对企业而言，用椰子壳等其他材料替代塑料

微珠不仅技术上可行，成本也并未显著增加。对立法者和政府来说，在个人护理产品中禁止添加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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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微珠带来的执法成本不高，却能较好地呼应环境保护组织和公众对微塑料污染的关切。
第三，该部立法之所以被纳入 《联邦食品、药物与化妆品法》而非 《清洁水法》，是基于对公

众认知的考量，可以说也是一种立法策略。公众对立法需求的迫切程度往往是基于对风险的感知程

度，而不是对实际 风 险 的 评 估［２６］。公 众 对 风 险 的 感 知 程 度 越 高，对 立 法 的 需 求 就 越 迫 切。显 然，
公众对于食品、药品等公共卫生和健康风险的感知程度比水污染要高。因此为了提高公众对于微塑

料污染的感知程度，从而将其纳入 《联邦食品、药物与化妆品法》可更快地获得立法机关的通过。
综上所述，微塑料来源多样且广泛，立法者也尚不具备充足的科学认知。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

发展以及相关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我们对微塑料这一新型污染物的了解将不断深入。从法律规范的

角度而言，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禁止个人护理品中添加塑料微珠的专门立法只是微塑料污染防治的起

步阶段，微塑料的法律规制应朝着体系化的方向发展。

五、我国微塑料污染防治的立法建议

微塑料污染防治有赖于在生产、运输、销售、使用、回收和最终处置的全环节进行规制。在生

产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减少塑料及塑料微珠作为原材料的投入，最大程度利用其他可替代材料；
另一方面，妥善处理好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避免微塑料随废水和废渣进入自然环境中。在运

输的过程中，既需要防止作为生产原料的微塑料的遗撒，更要防止废旧塑料以及塑料垃圾在运输中

的泄漏。在销售过程中，销售者销售的产品应当符合相关标准，并做好存储工作。在使用过程中，
使用者应当对使用中和使用后产生的污染和垃圾避免直接暴露于自然界中，将塑料垃圾进行回收利

用和分类处置。对于无法回收使用的塑料垃圾进行焚烧或掩埋处理时，还需要防止污染的转移并做

好场地的选择和防泄漏处理。在每一个治理环节中，往往需要包括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和政府

职能部门的参与。因此，微塑料的防治是一个全过程的监管过程。但是，在法律制度的构建和运行

上，对于不同类型的微塑料以及不同环境类型中的微塑料治理，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
（一）原生微塑料的污染防治

１．通过修订标准和目录，禁止在个人护理产品中 人 为 添加 微塑 料。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

通过专门立法，禁止在个人护理产品中添加微塑料颗粒，这是控制微塑料人为添加最有效的方法。
因而，对我国而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是否要在个人护理产品中禁止添加微塑料颗粒。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塑料生产国之 一，２０１６年塑料产量占全球塑料总产量的２５％①，因 此

我国需要采取行动来治理微塑料污染。同时，为了防止我国生产的个人护理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遭受

“绿色壁垒”，中国化妆品企业需要有与国际标准相一致的国家标准来禁止原生微塑料的添加。进一

步来说，为了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我国需要禁止原生微塑料的添加。
但是，采取原生塑料禁止措施的企业成本可能会高于未采取措施的企业，从而使前者在贸易中处于

劣势的地位。所以，我国可以设定统一的强制性措施以禁止原生微塑料的添加。
根据我国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第八条，生产化妆品所需的原料、辅料以及直接接触化妆品

的容器和包装材料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需要注意的是，该条例制定于１９８９年，从总则中可以

看出，其立法目的主要是保护消费者的健康，而不是防治环境污染。因此，其中涉及的相关标准是

国家卫生标准而非环境保护的相关标准。环境标准通常被用于判断行为与法律规范中行为模式的合

致程度，或被用以量化法律后果［２７］。条例中规定化妆品及其包装材 料 符 合 的标准是 由原卫生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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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商务部：《全球塑料生产创新高》，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ｊｙｊｌ／ｅ／２０１８０５／２０１８０５０２７３８９７７．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８－１０－０９。



１９８７年制定的 《化妆品卫生标准》（ＧＢ７９１６—１９８７）。该标准主要是对化妆品中所含对人体有毒有

害物质的限制和禁止，如汞、铅、砷等。因此，仅从保护消费者健康的目的出发已经无法满足化妆

品生产、使用、处置等环节的环境保护的需要，亟需尽快修订。
因而，我国应按照国际标准的要求，修订现有的个人护理产品相关标准。近年来我国已经制定

或修改了个人 护 理 产 品 的 相 关 标 准，涉 及 产 品 分 类、原 料、测 定 方 法 等 方 面，其 中 包 括 牙 膏

（ＧＢ／Ｔ　８３７２—２０１７）、洗手液 （ＧＢ／Ｔ　３４８５５—２０１７）、沐浴剂 （ＧＢ／Ｔ　３４８５７—２０１７）等新标准。但

是，这些标准并未将微塑料作为一项指标纳入监测范围。因此，亟需在现有的标准中，将微塑料作

为一种独立的污染物，以强制性条款的形式予以规定。根据 《标准化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不符合

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服务，不得生产、销售、进口或者提供。因此，一旦将微塑料纳入强制性国家

标准之中，针对微塑料的生产、销售、进口和提供的诸多环节可以形成完整的监管链条。
修改标准仅能禁止国内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中微塑料的添加，而对于进口的化妆品和个人护

理产品，则需要将含有微塑料的产品纳入由原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国家 《禁

止进口货物目录》之中。从公布的第一批到第六批的目录中可以看出，禁止进口的货物愈发凸显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目录所依据环境法律法规和条约主要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务院

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在第六批目录的公告中指出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的健康，维护环境

安全，淘汰落后产品，履行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

鹿特丹公约》和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①。因此，将添加有微塑料的化妆品

和个人护理产品纳入 《禁止进口货物目录》之内，符合目录公布的宗旨；同时由于目录是分批 公

布，较修改法律法规更易操作。

２．对于其他含有原生微塑料的产品需要多种治理措施 相 结 合。第一，对其他含有原生微塑料

的产品征收消费税。塑料纤维和塑料颗粒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在使用的过程中随着产品

的消耗和磨损，不断地向自然环境释放微塑料。相较于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中的微塑料，对这类

微塑料的控制存在较大难度。其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由于塑料的性质特殊，某些产品中必须添

加塑料纤维和塑料颗粒物以增强其性能，而这些产品又是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用的；第二，塑

料纤维和塑料颗粒具有价格优势，若使用其他替代物则可能使得产品成本增加。因此，对于这类原

生微塑料无法直接禁止，应采取其他更加柔性的方式逐步减少微塑料的添加和使用。
消费税在环境保护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虽然消费税设立的初衷并不在于环境保护，但是其在

客观上却起到了环境保护的作用，在随后消费税的调整中也注意到发挥消费税的环境保护作用。比

如对木制一次性筷子、电池、涂料征收消费税，主要是出于环境保护考虑，引导消费只是环保目的

的实现手段［２８］。２００９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年会，提出完善消费税等与环境相关的税

种，并将其纳入我国环境税制改革的第一阶段［２９］。因此，利用环境税制改革的契机将含微塑料的

产品纳入消费税征管范围，发挥税收的调节和引导作用，较强制禁止添加将更为有效。对含有微塑

料的相关产品征收消费税后，此类产品在同类产品中便会失去其原有的价格优势，产品的边际收益

小于边际成本，从而迫使生产者改进工艺，寻求其他替代材料。同时，消费者也会减少此类产品的

消费或者购买其他替代产品，从而在生产过程中和消费环节减少产品中微塑料的添加。
第二，相关行业协会建立企业 “正面名单”公示制度，将采用替代材料和减少微塑料添加的企

业纳入 “白名单”，并向名单内企业给予一定的融资、税收等政策支持。比 如，为 推 动 产 业 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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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商务部、海关总署、环境保护总局公布 《禁止进口货物目录》（第六批）和 《禁止出口货物目录》（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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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行业自律，减少废旧电池带来的污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

布 《汽车动力蓄电池和氢燃料电池行业白名单暂行管理办法》，并公布了符合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

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①。微塑料污染的防治需要发挥行业的自律作用，同时

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特别是资金的支持。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和国家开

发银行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加快推进工业节能与 绿色 发展 的 通知》②，发挥绿色金融手段对工业节

能与绿色发展的支撑作用，推动废塑料等再生资源综合利用。通过资金支持，促进塑料和微塑料生

产的中小企业自发改进技术和更新设备，从源头上减少塑料和微塑料产品的生产。
（二）次生微塑料的污染防治

次生微塑料污染具有鲜明的跨区域性的特征。因此，以单一环境要素和单一介质为基础的传统

污染防治法律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这一新型污染物防治的要求。而现阶段，对微塑料污染的关注和科

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应的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还未对微塑料污染予以规制。但是，我国面临的

微塑料污染的形势日趋严峻。因此，如何利用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应对现实污染防治的需求，实

现对微塑料防治的全过程管理，成为现阶段次生微塑料污染防治的重点。

１．从次生微塑料产生的源头看，需要制定并修改相关标 准。相关标准的制定和修改需要充分

考虑微塑料的特性，结合微塑料产生和转移的整个过程，形成一个完整的标准体系。以土壤中微塑

料的防治标准为例，土壤往往是大部分其他环境要素中污染物 的 最终 消纳 地［３０］，因此需要综合考

虑各类标准体系的联动。一方面，土壤中次生微塑料的防治需要提高农用产品的强制性标准，特别

是农用薄膜的厚度。我国 《土壤污染防治法》明确提出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建设，并建立了

国家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③。该法要求完善农用薄膜和农业投入品及其包装物的相关标准，禁止

生产、销售、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同时鼓励、支持使用生物可降解农用薄膜和回收农

业投入品包装废弃物和农用薄膜④。新修订的 《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强制性国家标准⑤，
对地膜的适用范围、分类、产品等级、厚度和偏差、拉伸性能等多项指标进行了修订，特别是提高

了地膜的厚度下限，有利于回收再利用和解决地膜残留问题，从而从源头上降低农用地中的微塑料

污染，也进一步降低了从土壤环境进入水环境中微塑料的可能性。因此，防治此类污染更重要的是

从生产和销售的源头进行控制。
另一方面，土壤中微塑料的防治还需要减少其他环境要素中微塑料的进入，因此还需要对其他

环境要素相关标准予以完善，特别是污水排放标准。具体而言，污水处理厂是微塑料的潜在来源之

一，它既可以作为废水中微塑料的收集渠道，也可以作为自然环境中微塑料的来源。经过污水处理

厂出水是各种类型的塑料微粒进入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中的重要途径［３１］。１９９６年颁布的 《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将排放的污染物按其性质及控制方式分为两类：第一类污染物多

为难以降解并能在生物体内蓄积的有害物质；第二类污染物多为除第一类污染物之外的能够影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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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工业和信息化部：《符合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 （第一批）》，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ｉｉｔ．ｇｏｖ．ｃｎ／ｎ１１４６２８５／ｎ１１４６３５２／ｎ３０５４３５５／ｎ３０５７５４２／ｎ３０５７５４７／ｃ６３６５５４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２０１９－０３－３１。

参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和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加快推进工业节能与绿色发

展 的 通 知〉》，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ｉｉｔ．ｇｏｖ．ｃｎ／ｎ１１４６２８５／ｎ１１４６３５２／ｎ３０５４３５５／ｎ３０５７５４２／ｎ３０５７５４６／ｃ６６９８５４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

２０１９－０３－３１。

根据２０１８年颁布的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１２条的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国家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建设，且该标准是强制性标准。

参见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２５、２６、２９、３０条。

参见工业和信息化部：《防控农田 “白色污染”、实现绿色发展三部门联合开展 〈农用地膜〉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宣贯工作》，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ｉｉｔ．ｇｏｖ．ｃｎ／ｎ１１４６２９０／ｎ１１４６４０２／ｎ１１４６４４０／ｃ５９５３４４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２０１８－０４－２０。



环境质量的有害因素或物质［３２］。微塑料在自然环境中很难降解，经生物吞食以后可以在生物体内

积聚并经食物链进入人体。因此微塑料符合该标准规定的第一类污染物的特征，应当被纳入污水排

放的相关控制标准。另外，微塑料不仅可以通过污水处理厂对水环境造成污染，也可以将污染扩散

至土壤环境。比如，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如果作为化肥或者土壤改良剂使用，微塑料也会对土壤特别

是耕地产生污染［３３］。我国 《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建设和运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应当依照相

关的标准要求，采取措施防止土壤污染①。因此，次生微塑料防治的标准的建立需要综合考虑次生

微塑料产生和转移的整个环节，而不是一个个孤立和割裂的标准。

２．加强政府监管，落实责任分配。次生微塑料在环境转移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跨区域性特

点，因此在防治过程中首先需要强化属地管理，落实相关主体责任的分配，地方政府要积极履行职

责。以大气中的微塑料为例，其和其他大气污染物一样具有跨界转移的特点。一方面，地方环境保

护部门加强对涂料、建设扬尘等能够确定 的 污 染 源 以 及 运 输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遗 撒、泄 漏 等 的 监 督 管

理。根据 《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工业涂装企业应当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并建立台

账，记录生产原料、辅料的使用量、废弃量、去向以及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建设单位应当将防治扬

尘污染的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并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对建设施工和运输的管理，保持道路清洁，控制料堆和渣土堆放，扩大绿地、水面、

湿地和地面铺装面积，防治扬尘污染②。对此类污染源，政府相关环境保护部门应当进行定期和不

定期的现场抽查和监测。

另一方面，对于来源无法确定的，如漂浮在大气中的塑料纤维等，政府应承担治理责任。比如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７０条的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道路、广场、停车场和其他公共场所的

清扫保洁管理，推行清洁动力机械化清扫等低尘作业方式，防治扬尘污染。因 此，从 属 地 责 任 来

看，微塑料污染防治的责任主体既包括污染的制造者，也包括作为监管者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失

于监管或怠于行使职责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３．完善垃圾分类和垃圾回收处置体系。塑料垃圾的回收是次生微塑 料污染治理 最为重要的环

节。次生微塑料污染的防治亟需加强对塑料污染物的监管，建立并完善垃圾分类与回收体系，减少

自然环境中塑料的残留，从而减少微塑料的来源。一方面，不仅要减少塑料和微塑料的使用，寻找

可替代性材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提高塑料的回收和利用，建立起垃圾分类与回收系统。对于

无法避免使用的塑料以及无法回收利 用 的 塑 料，进 行 严 格 的 处 理，尽 量 减 少 其 进 入 环 境 中 的 可 能

性。对于可回收的塑料而言，延伸生产者的责任。在塑料回收利用方面，欧洲国家起步较早，也建

立了完善的体系。最早自１９９４年欧盟通过 《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指令》（９４／６２／ＥＣ）和２００８年新修

订的 《废物框架指 令》 （２００８／９８／ＥＣ），为 包 括 塑 料 在 内 的 所 有 包 装 废 弃 物 设 定 了 最 低 回 收 率 目

标［３４］。

近年来，我国 也 正 在 采 取 一 些 措 施，建 立 和 完 善 垃 圾 回 收 和 利 用 系 统。２０１６年 国 务 院 发 布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③，要求生产者对其产品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

品设计、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该方案规定企业具有开展生态设计、使用

生态原料、 规范回收利用和加强信息公开的责任。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印发的 《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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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２５条。

参见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４６、６８、６９条。

参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的通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
ｔｅｎｔ／２０１７－０１／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５６０４３．ｈｔｍ，２０１８－０４－１５。



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指出①，一方面要建立堵住洋垃圾入境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

要加快国内固体废物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提

高国内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率。因此，随着我国固体废弃物回收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垃圾的回收利

用效率的提高，可以从源头减少塑料和微塑料的产生。

４．建立海陆一体化的 综 合 治 理 模 式。海 洋 塑 料 垃 圾 污 染 和 微 塑 料 污 染 作 为 一 个 全 球 性 问 题，
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海洋微塑料有约８０％来源于陆地，剩下的来自于海洋养殖、旅游、捕捞和

海洋平台作业等［３５］。由于微塑料体积小，一旦进入海洋就 更加 难 以进 行集中处理，所以治理海洋

微塑料的关键在于，一方面控制海洋活动带来的污染，另一方面控制陆源污染，建立海陆一体化的

综合治理模式。微塑料陆源污染的复杂性，和兼具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和土壤污染

的特性，使得依靠现存的单一法律进行规制的不可能。同时，由于微塑料分布的广泛性和扩散性，
使得其很容易从一个生态系统转移至另一个生态系统。根据我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对于陆源污染

物防治规定，严格控制向海域排放含有不易降解的有机物②。然而对于地表径流、地下河以及风力

和大气沉降所带来的微塑料污染无法进行有效控制。因此陆源海洋微塑料的防治的成效不仅在于海

洋，还在于其他环境和其他环节中微塑料治理的成效如何。
对于海源微塑料污染而言，应针对不同来源采取相应规制。第一，防治海岸工程和海洋工程建

设项目中产生的微塑料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必须先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在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批前，应当举行论证会、听证会等，征求有关专家和公众的意见；第二，防治倾倒废弃物对海洋

环境的污染，实行排污许可。根据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５５条规定，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批准，发给许可证后，方可倾倒。因此，对于海洋 微 塑 料 污染 的 防治 需要 从陆 源 和 海 源 两 个 维 度

进行。

六、结　论

微塑料是一种独立、新型的污染物，尽管对其环境、生态、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尚在持续，基

于环境问题法律规范的预防性原则，在目前阶段，我国仍应通过个人护理产品相关的国家标准禁止

原生微塑料的添加，并针对微塑料的产生、使用、迁移、转化和处置等环节，建立全过程的监管体

系。若不断证实，其对环境、生态、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超出现有预期，则有必要对相关立法进行

更加深入和大幅度的调整予以规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全球性污染物，微塑料的危害

可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在国际层面的合作也将会更加频繁和深入。如何建立关于微塑料治理

的国际合作机制，并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使本国的立法与国际法律机制相配合，又将会对我国的

现有的法律体系产生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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